115年技職永續破風者計畫—技之勇者
『職業試探體驗系列活動』見學遊程辦理說明
1、 依據
115年技職永續破風者-職業試探與適性發展共育計畫-【技之勇者】

2、 辦理機關
1、 策劃指導：教育部 
2、 主辦機關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以下簡稱虎科大。
3、 協辦機關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，以下簡稱國資圖。
4、 執行機關：中部地區包括苗栗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及雲林縣技專校院（五專、四技、二專或二技）。

3、 計畫目標
　　推廣中部各式技職教育特色，可透過合作夥伴的多樣性，展示多元專業領域和優勢，讓學生了解不同學校的特色和專長。而為確保學生在校與實際產業需求相契合，會與校方共同討論合作方向及細節。
　　為促進職業教育向下扎根及建立技職人才培育理念，規劃特色見學遊程提供國中學生進行職業認知教育，安排學生前往合作技職校院及相關產業進行參訪和技術體驗，讓學生在實際環境中了解群科未來願景、未來產業趨勢及實際所學技能的應用。 
　　增進國中生對職場及技職教育的認識，提供職業試探與體驗的機會，以有趣並淺顯易懂的探索活動，依照未來技職發展之面相，透過展示、課程講座等方式，構出適性的職業生涯發展方向，進而能培養具前瞻性的優秀人才。

4、 辦理時程
	項目
	時間
	備註

	
	第一階段
	第二階段
	

	徵件時間
	即日起~115年6月30日17:00止。
	[bookmark: _GoBack]欲申請第一階段請於活動辦理前3週提出申請。

	審核作業
	約7個工作日。
	將以e-mail通知結果，請申請者留意收件資料。

	各校見學遊程辦理時間
	115年4月01日(三)至
115年6月30日(一)止。
	115年9月01日(二)至
115年11月30日(一)止。
	

	各校繳交結案資料及收據
	活動辦理結束1個月內。
	如辦理時間為11月，最晚請於12月1日前繳交，以利核銷作業進行。



5、 辦理方式
1、 申請作業：各技職校院於6月30日前，將申請表(附件一)、(附件二) 、 (附件四)送郵件至ainiwei@nfu.edu.tw由本校審核，若期限截止後尚有名額將另行公告，若期限截止後尚有名額將另行公告。
2、 辦理見學遊程及職業試探技術體驗活動，融入職群科系特色展示，可由技職校院其學校特色科系規畫互動體驗課程，讓學子及親師生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技職教育特色與價值。
3、 活動對象應以國中生為主。
4、 經費審核原則及支用規定：本計畫補助作品之材料費，由本校依實際支用材料費核實支給，每場活動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三萬元。 
5、 成果及核銷： 
(1) 相關經費使用依「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辦理。支用項目包含：一次性使用材料、資訊耗材…等，品項單價3000元以下(不含3000元)，不含資本門（購買非一次性使用器材）、計程車資、停車費等。
(2) 凡單筆採購金額達新臺幣1萬元（含）以上之材料費或車資，須事先請廠商提供估價單，並經本校審核通過後，始得辦理採購並開立發票或收據；未依規定事前檢附估價單並完成審核者，不予核銷。
(3) 臨時工讀生費：每案至多核銷2位工讀生，每人每日以8小時為上限，工時計算依現行勞動法令規定每小時196元計算，並須於審核通過後一週內提供工讀生相關資料供人員聘用作業使用(附件三)；逾期未提供者，視同放棄該項經費補助。
(4) 講師鐘點費：每位講師每小時以新臺幣2,000元為上限，並應確實填寫講師領據所需各項資料。講師費用由本校統一撥付予主講者，不得自行墊付；如因領據資料缺漏且無法補正，致無法核銷者，其費用由該場次辦理學校自行負擔。
(5) 各項核銷憑證之統一編號及抬頭須開立為本校資料，統一編號：64967；抬頭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未依規定開立者，不予核銷。
(6) 經費核銷由本校辦理，請於活動辦理完成後1個月內將執行結案資料表(附件五)、(附件六)、(附件七)核銷清單及相關憑證單據正本寄至本校藝術中心辦理請款。
(7) 如活動於11月辦理，最晚請於12月1日前(以郵戳為憑)繳交結案資料及收據，以利請款作業進行。
(8) 每場活動照片最少10 張，並加文字說明，電子檔請以jpeg檔案格式儲存。 
(9) 結案資料需包含國中親師生填答後之問卷（檔案將由電子郵件寄送）。
6、 注意事項：
請確實依核定之申請表執行，因故變更內容及活動行程時，應於事前一週通知本校，並檢送新活動申請表。

[bookmark: _heading=h.1fob9te]附件一
活動資訊調查表
	活動名稱
	

	辦理學校
	
	辦理科系
	

	參訪企業
	
	參與學校
	(國民中學)

	聯絡人
	
	單位/職稱
	

	校內分機／手機
	
	e-mail
	

	活動特色亮點
及內容敘述
	

	預期績效
	1.手作     場次    人次。
2.體驗   人次。
3.參觀   人次。
(可自行增減。)

	課程預計時間
	

	活動材料概述與相關技術
	

	活動流程
遊程地點請串接產業(企業、類產線基地等)與學校
	範例:
08:00~08:30 前往目的地
08:30~09:30 導覽參觀解說，如:研發場地、校園特色場域…等
09:30~11:30 技術課程
11:30~12:30 午餐及午休
12:30~14:30 技術課程
14:30~15:00 成果展示
15:00 ~     集合回程


	對應技術型高中群科

	

	對應技專校院系科

	

	對應產業及技術

	

	展覽聯絡窗口資訊
	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　藝術中心
魏愛妮助理/(05)631-5038 /ainiwei@nfu.edu.tw
陳怡如助理/(05)631-5038 /harpy5533@gs.nfu.edu.tw

	活動相關參考照片(請提供最少6張，表格不足可依所需數量增加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附件二
見學遊程及職業試探技術體驗活動補助須知

經費審核原則及支用規定： 
1、 本活動補助各活動場次技術體驗之課程材料費，由本校依各技職校院活動數，及各場次實際支用材料費核實支給，課程材料費上限新臺幣三萬元。 
2、 各類收據發票抬頭請標示【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】及統一編號【64967512】。
3、 支用項目包含：一次性使用材料、資訊耗材…等，品項單價3000元以下(含3000元)，不含資本門（購買非一次性使用器材）、計程車資、停車費等。
4、 表格可自行增列。

	經費概算表

	名稱
	單價/單位
	金額

	講師鐘點費
	2000元/4小時
	8000元

	課程材料費(僅限耗材、消耗品)
	300/人
	

	餐費
	100/人
	

	車資(含保險)
	
	

	
	
	

	
	
	



總計           元



附件三 
	工讀生聘用申請書

	姓名
	
	性別
	

	出生年月日(西元)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地址
	

	就讀學校/科系
	

	個人銀行名稱/代碼
	
	帳號
	

	是否有正職工作
	

	個人資料

	身分證正反面
	

	存摺正反面
	





附件四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

　　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為教育部指之「提升專業價值暨職類試探體驗活動」資料持有人，本人同意將相關本人資訊（個人基本資料、照片、作品、心得、事蹟等文字、圖片及照片檔案）為教育部推廣技職教育宣導之使用。












立同意書人：
（簽章）





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 　  日
附件五
  見學遊程成果報告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115年   月   日
	學校全銜
	
	學校統一聯絡窗口聯絡人

	實際請領
材料費
	新臺幣   萬   千   百   元。
(請以國字填寫)
	姓名
	

	整體績效
	1.手作     場次    人次。
2.體驗   人次。
3.參觀   人次。
(可自行增減。)
	電話
	

	
	
	手機
	

	
	
	Line ID
	

	
	
	E-Mail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

	活動名稱
	
	所屬
群科
	

	體驗內容概述
	
	

	對象年齡層
	〇國中 
〇需家長陪同

	檢討與建議
	




	活動過程相片
· 活動過程照片 最少10 張，並加以文字說明

	照片1及文字說明
	照片2及文字說明

	照片3及文字說明
	照片4及文字說明

	以此類推
	


  
  填表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：


《※請依本表內容，使用「網路請購系統」產生印領清冊，併同本表及附件辦理報銷》    108/01/2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領款收據暨受領人資料表
 (本表適用對象-本國籍之校外人士、校內外籍生及僑生)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§請勾選：□本款項已由本校教職員工代墊支付。代墊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員工編號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□本款項已由預借經費支付。■本款項尚未支付，請逕付受領人
【※1.個人補充保費免扣繳身份者本校採先扣繳後退費方式，如有代扣個人補充保費，不論款項是否已先行支付，均請詳填以下匯款資料，以利退款所需。2.若本校未於3個月內退款請洽詢人事室】
	所 屬
年 月
	中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114       年      10        月  份

	費用別
(請勾選)
(可複選)
	(1)執行業務所得(9B)：□演講費(於公眾集會場所且無固定場所、時間、對象之演講)
                    □翻譯審稿費□ 畢業論文指導、口試、審查費
                  □撰稿費□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(2)薪資所得(50)：□出席費 鐘點費 □審查費 □教材編輯費 □諮詢費、顧問費、評審費
 □獎勵金 □獎助金 □其他：      

	
	(3)免稅所得(00)：□交通費 □招生試務工作費 □其他：         

	
	(4) □其他(請說明內容)：

	
	※上述(1)執行業務所得，單次支付金額達20,000元(含)者；(2)薪資所得，單次支付金額達23,100元(含)者，應代扣 個人補充健保費(支付額 × 1.91%)
【所得類別請參閱出納組網頁「免稅/應稅暨扣繳一覽表」】

	費用別
備  註
	(教育部職業試探體驗)115/00/00(一)00:00－10:00，於00科大辦理「區域見學遊程微創藝景」講師鐘點費$2000*0小時=000元

	應  領
總金額
	新臺幣(大寫)    拾 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整 (小寫金額：NT$ 12000 )

	代扣所得稅：NT$
	代扣個人補充保費：NT$
	實領總金額：NT$

	以上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       此致   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： 115 年 00 月 00 日

	
受
領
人
資
料



	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(請以正楷填寫)
	簽名或蓋章：

	
	身份證字號：
	聯絡電話：

	
	戶籍地址：

	
	服務機關名稱及地址：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/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

	
	
匯
款
資
料
	□銀行(或農會)→總行名稱及代碼：           
分行名稱及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
戶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帳   號：

	
	
	□郵局→戶   名：
        局號及帳號(共14碼)：

	【如有受領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，請黏貼於此】
【匯款帳戶如為台灣銀行及其分行以外之銀行及郵局，匯款手續費由受領人負擔，並於匯款金額內扣除。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以上資料以紙本形式提供帳務處理及課稅依據，依會計法規定保存10年，當您提供時，視同您瞭解且同意本校依善良管理人責任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；若涉及個資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等事項之爭議，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，並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附件七
	經費明細

	項目
	數量
	單價
	小計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總計
	30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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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5 年技職永續破風者計畫 — 技之勇者   『職業試探體驗系列活動』 見學遊程辦理 說明   壹、 依據   11 5 年技職永續破風者 - 職業試探與適性發展共育計畫 - 【技之勇者】     貳、 辦理機關   一、 策劃指導：教育部     二、 主辦機關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，以下簡稱虎科大。   三、 協辦機關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，以下簡稱國資圖。   四、 執行機關：中部地區包括苗栗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及雲林縣 技專校院 （五專、四技、二專或二技） 。     參、 計畫目標      推廣中部各式技職教育特色，可透過合作夥伴的多樣性，展示多元專業領域和優 勢，讓學生了解不同學校的特色和專長。而為確保學生在校與實際產業需求相契合， 會與校方共同討論合作方向及細節。      為促進職業教育向下扎根及建立技職人才培育理念，規劃特色見學遊程提供國中 學生進行職業認知教育，安排學生前往合作技職校院 及 相關產業進行參訪和技術體驗， 讓學生在實際環境中了解群科未來願景、未來產業趨勢及實際所學技能的應用。        增進 國中生 對職場及技職教育的認識，提供職業試探與體驗的機會，以有趣並淺 顯易懂的探索活動，依照未來技職發展之面相，透過展示、課程講座等方式，構出適 性的職業生涯發展方向，進而能培養具前瞻性的優秀人才。     肆、 辦理時程  

項目  時間  備註  

第一階段  第二階段  

徵件時間  即日起 ~ 11 5 年 6 月 30 日 17:00 止 。  欲申請第一階段 請於 活動 辦理前 3 週 提出申請 。  

審核作業  約 7 個工作日。  將 以 e - mail 通知結果，請 申請者留意收件資料。  

各校見學遊程 辦理時間  115 年 4 月 01 日 ( 三 ) 至   11 5 年 6 月 3 0 日 ( 一 ) 止。  115 年 9 月 01 日 ( 二 ) 至   11 5 年 11 月 3 0 日 ( 一 ) 止。   

各校繳交結案 資料及收據  活動辦理結束 1 個月內。  如辦理時間為 11 月，最晚 請於 12 月 1 日前繳交，以 利核銷作業進行。  

 

